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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組織法》 
一、試依法院組織法分析比較，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辦事法官甲、司法事務官乙、法官助理丙，如果承

該院法官丁之命，所能辨理事務，有何異同？（25 分） 

命題意旨 本題為基本考題，其主要考點為測驗同學是否了解司法人員之職責。 
答題關鍵 區別法官助理、助理法官及司法事務官之職責異同。 

高分閱讀 
邢律師，法院組織法正規講義「司法人員」單元。 
邢律師，法院組織法總複習講義。 

【擬答】  
(一)台灣台中地方法院辦事法官甲： 

依照法院組織法第 12 條第 5 項規定：「司法院因應地方法院業務需要，得調候補法官至地方法院辦事，承

法官之命，辦理訴訟案件程序及實體之審查、法律問題之分析、資料之蒐集、裁判書之草擬等事務。」因

此甲雖屬候補期間，仍屬『法官』身分及資格。 
(二)司法事務官乙： 

依照法院組織法第 17 條之 2 規定：「司法事務官辦理下列事務：一、返還擔保金事件、調解程序事件、督

促程序事件、保全程序事件、公示催告程序裁定事件、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二、拘提、管收以外之強制

執行事件。三、非訟事件法及其他法律所定之非訟事件。四、其他法律所定之事務。司法事務官得承法官

之命，彙整起訴及答辯要旨，分析卷證資料，整理事實及法律疑義，並製作報告書。…」 
(三)法官助理丙 

依照法院組織法第 12 條第 6 項規定：「地方法院於必要時，得置法官助理，依聘用人員聘用條例聘用各種

專業人員充任之；承法官之命，辦理訴訟案件程序之審查、法律問題之分析、資料之蒐集等事務。」 
 

二、某地方法院法官乙，凡輿論批評其於民國 100 年 7 月 30 日宣判被告王五殺人未遂案件為恐龍法

官，為對社會有所交代，遂於該日宣判後將該案評議內容公諸於媒體，發覺評議時庭長甲先表示

意見，認為被告王五應判處有期徒刑 13 年，接著資淺陪席法官丙認為被告王五應判處有期徒刑

10 年，其後資深受命法官乙主張被告應判處有期徒刑 15 年，因此判決結果判處被告有期徒刑 13

年，試依法院組織法規定評論之。（25 分） 

命題意旨 本題主要考點為測驗同學是否了解法官評議案件之程序之規範限制。 
答題關鍵 評議程序原則保密，符合法院組織法第 106 條之情形方能解密，且解密方式限制。 

高分閱讀 
1.邢律師，法院組織法正規講義「司法審判程序」單元。 
2.邢律師，法院組織法總複習講義。 

【擬答】 
(一)評議合議庭 

1.合議裁判案件，應依本法所定法官人數評議決定之。  
2.裁判之評議，以審判長為主席。  

(二)評議不公開  
裁判之評議，於裁判確定前均不公開。 

(三)評議程序  
1.發表意見之次序  
評議時法官應各陳述意見，其次序以資淺者為先，資同以年少者為先，遞至審判長為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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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評議之決定  
評議以過半數之意見決定之。  
關於數額，如法官之意見分三說以上，各不達過半數時，以最多額之意見順次算入次多額之意見，至達過

半數為止。  
關於刑事，如法官之意見分三說以上，各不達過半數時，以最不利於被告之意見順次算入次不利於被告之

意見，至達過半數為止。  
3.評議之記載與守密 
依照法院組織法第 106 條規定：「評議時各法官之意見應記載於評議簿，並應於該案裁判確定前嚴守秘密。

案件之當事人、訴訟代理人、辯護人或曾為輔佐人，得於裁判確定後聲請閱覽評議意見。但不得抄錄、攝

影或影印。」 
(四)本題法官乙於案件尚未確定之時及公開合議庭之評議結果，於法有違。且評議結果之公開亦非法官乙得以

主動為之，其要件為案件之當事人、訴訟代理人、辯護人或曾為輔佐人，得於裁判確定後聲請閱覽評議意

見。且聲請人聲請評議閱覽意見僅止於閱覽，不得抄錄、攝影或影印。因此乙法官對媒體公開評議意見與

法院組織法所謂之評議解密之要件及程序相悖。 
 

三、某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甲承辦社會矚目案件，就相關傳喚人員及偵查方式，該署檢察長乙有無

權限指揮檢察官甲，並介入相關偵查作為？若檢察官甲與檢察長乙意見不合，檢察長乙是否有權

將該矚目案件交由檢察官丙來偵辦？請依法院組織法相關規定評論之。（25 分） 

命題意旨 本題為基本考題，其主要考點為測驗同學是否了解司法人員之職責。 
答題關鍵 區別檢察事務官及司法事務官之職責異同。 

高分閱讀 
1.邢律師，法院組織法正規講義「司法人員」單元。 
2.邢律師，法院組織法總複習講義。 

【擬答】 
(一)檢察一體： 

1.檢察官行使職權，自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以下，至高檢署及地檢署檢察官，無論從縱向或橫向方面而

言，係成一個總體，學術上謂之「檢察一體」或「檢察一體原則」。 
2.具體規範： 

(1)法院組織法：指揮監督權（法組§63）、職務收取權（法組§64 前段）職務移轉權（法組§64 後段）等。 
(2)釋字第 530 號：「…檢察官偵查刑事案件之檢察事務，依檢察一體之原則，檢察總長及檢察長有法院組

織法第 63 條及第 64 條所定檢察事務指令權，是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執行職務，係受檢察總長或其所屬

檢察長之指揮監督，…。關於各級法院檢察署之行政監督，依法院組織法第 111 條第 1 款規定，法務部

部長監督各級法院及分院檢察署，從而法務部部長就檢察行政監督發布命令，以貫徹刑事政策及迅速有

效執行檢察事務，亦非法所不許。…」 
(3)我國檢察一體之明文規範定大可從法院組織法第 63 條、第 64 條予以闡釋，若檢察官對個案之起訴與否

均應聽從於檢察長之指揮，則此時檢察官之身份宛如行政機關的承辦員，雖自己製作文書，然最終卻須

聽命於上級命令為之，否則將毫無獨立性可言，並與法院組織法第 61 條之規定或我國檢察官之定位相

左。故檢察長之指揮監督應限於為統一檢察法令、追訴標準及協同檢察力量以發揮偵查作用之目的下

而為之，為維護檢察權之公正行使，遂賦予檢察長行使職務移轉權及職務收取權。故法院組織法第 64
條規定：檢察總長、檢察長得親自處理所指揮監督之檢察官之事務，並得將該事務移轉於其所指揮監督

之其他檢察官處理之」。其行使上開二種指令權之標準，即應界定於檢察官有違法或明顯不當，或於有

裁量權限之職權不起訴或緩起訴案件或檢察官與檢察長間就法律見解或訴追標準有截然不同之看法

時，為使檢察機關有一致的見解與標準時而予行使。」又依法務部（90）法檢 字第 000924 號函：「各

地方法院檢察署爾後對於重大刑事案件，應由專組並視案情需要以協同辦案模式偵辦，俾集思廣益，提

高辦案之效率與品質。各檢察署檢察長，尤應貫徹檢察一體之機制，確實指揮、監督所屬檢察官依法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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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對於偵辦案件欠當之檢察官，應予確實督導改進，必要時，並妥慎行使「職務移轉權」或「職務承 
繼權（又稱職務收取權）」，以發揮檢察功能，並維護整體檢察機關之聲譽及形象。」 

(二)本題檢察署檢察長依照法院組織法第 62 條規定有職務監督權，因此得以指揮監督所屬檢察官所偵辦之案

件，並得以行使職務收取權或職務移轉權，因此本題檢察長欲將乙案件職務移轉於丙檢察官，亦屬其權限，

惟仍須考量職務監督及職務移轉之合理性，需依照上開論述，檢察長之指揮監督應限於為統一檢察法令、

追訴標準及協同檢察力量以發揮偵查作用之目的下而為之，為維護檢察權之公正行使，遂賦予檢察長行使

職務移轉權及職務收取權，且行使上開二種指令權之標準，即應界定於檢察官有違法或明顯不當，或於有

裁量權限之職權不起訴或緩起訴案件或檢察官與檢察長間就法律見解或訴追標準有截然不同之看法時，為

使檢察機關有一致的見解與標準時而予行使，檢察長之職務監督權與職務移轉權目的在於公平合理偵辦案

件，達成檢察一體之功能方能為之，不能恣意妄為。 
 

四、試述檢察事務官、司法事務官職權之異同？（25 分） 

命題意旨 本題為基本考題，其主要考點為測驗同學是否了解司法人員之職責。 
答題關鍵 區別檢察事務官及司法事務官之職責異同。 

高分閱讀 
1.邢律師，法院組織法正規講義「司法人員」單元。 
2.邢律師，法院組織法總複習講義。 

【擬答】  
(一)檢察事務官 

1.檢察事務官之設置 
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設檢察事務官室，置檢察事務官，薦任第七職等至第九職等；檢察事務官在二人

以上者，置主任檢察事務官，薦任第九職等或簡任第十職等；並得視業務需要分組辦事，各組組長由檢察

事務官兼任，不另列等。  
2.檢察事務官處理事務 
檢察事務官受檢察官之指揮，處理下列事務：  
(1)實施搜索、扣押、勘驗或執行拘提。  
(2)詢問告訴人、告發人、被告、證人或鑑定人。  
(3)襄助檢察官執行其他事務之職權：實施偵查、提起公訴、實行公訴、協助自訴、擔當自訴、指揮執行、

提起救濟等。 
(二)司法事務官： 

1.於地方法院或其分院設置司法事務官，薦任第 7 職等至第 9 職等，司法事務官在 2 人以上者設置主任司法

事務官，薦任第 9 職等至簡任第 10 職等，並於員額表內按法院類別定其員額（第 11 條、第 17 條之 1）。 
2.司法事務官處理之事務，主要係指較不具訟爭性或不涉身分、權利義務重大變動之事務，修正條文特明定

司法事務官得辦理事務之種類及範圍，例如返還擔保金、督促程序、保全程序、公示催告程序裁定事件、

強制執行事件、破產及債務清理事件、非訟事件法及其他法律所定之非訟事件等。故法院組織法第 17 條

之 2 規定司法事務官辦理事物之內容有下： 
司法事務官辦理下列事務： 
(1)返還擔保金事件、調解程序事件、督促程序事件、保全程序事件、公示催告程序裁定事件、確定訴訟費

用額事件。 
(2)拘提、管收以外之強制執行事件。 
(3)非訟事件法及其他法律所定之非訟事件。 
(4)其他法律所定之事務。 
司法事務官得承法官之命，彙整起訴及答辯要旨，分析卷證資料，整理事實及法律疑義，並製作報告書。 

 
 
 

 


